说  明

各学院：

请通知到每位考生，仔细核对本人相片等信息，主要是相片以免张冠李戴导致不必要的错误。信息核对完毕后请在签字栏签上本人姓名，若相片有误以及无相片者请在4月1—2日8：00—11：30，12：10—16：30，前携带本人学生证、一卡通及身份证到南校区行政楼二楼212（教务科2）办公室办理重新照相及更正业务。过时不再办理，因为数据一旦最终上报省考试中心后是不再办理更正手续的。信息核对表请于4月1日9点前报教务科存档（信息及相片有误的，请单独附一张勘误表格，以便更正，切记！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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